
23,140 － 9 － 2,315 － 394 649 607 46 249 2,086 333 419 14 － 114 1,638 779 166 8 4,804 148 1,618 － 117 6,627

147 － － － 2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8 5 － － 56 － 20 － － 55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－

2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

15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 － － － 5 － 2 － － 6

4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 2 － － 16 － 5 － － 16

88 － － － 2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 3 － － 34 － 13 － － 32

13,300 － 8 － 1,597 － 197 287 212 38 162 699 112 186 － － 70 1,031 404 149 5 2,818 113 782 － 20 4,410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9 －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3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－ 3 － － －

198 － － － 5 － － － 2 － 20 2 － － － － － 121 7 － － 29 － 5 － － 7

415 － 2 － 53 － － 3 23 － 30 4 － 4 － － － 34 7 2 2 108 － 20 － － 123

3,612 － 2 － 283 － 47 141 69 5 37 103 17 29 － － 10 243 90 50 3 823 84 252 － 4 1,320

9,066 － 4 － 1,256 － 149 143 118 33 72 590 95 152 － － 60 633 300 97 － 1,857 29 502 － 16 2,960

9,693 － 1 － 716 － 197 362 395 7 87 1,387 221 233 14 － 44 599 370 17 3 1,930 35 816 － 97 2,162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8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 － 5 － － －

25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4 － 2 1 － － － － － 3 － － － 10 － 3 － － 1

171 － － － 6 － － 4 20 － 18 7 2 － － － － 2 － 1 － 62 － 21 － － 28

2,525 － － － 83 － 44 197 178 4 24 200 27 39 3 － 11 135 27 3 2 642 25 226 － 4 651

6,964 － 1 － 626 － 153 161 193 3 43 1,179 192 194 11 － 33 459 343 13 1 1,213 10 561 － 93 1,482

中華民國107年 1月

臺北市警察機關人員獎勵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　開　類

 月　　　報  、本局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彙報。
本表於每月終了後7日內由人事室編報

105.12.7北市主公統字第10531623100號函核定修訂

 本局人事室。
 本表一式2份，1份送本局統計室(紙)，1份自存(紙)，並於規定期限內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庫。

中華民國107年 2月 8日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 10951-01-03

 單位：人次

計

總

建 築
違 章
處 理
協 助

管 制
風 化
執 行

衛 生
環 境
整 理

作
工
安
保

案 件
經 濟
查 獲

處 理
事 件
交 通

工 作
訪 查
家 戶

作
工
防
民

理
件 處
外 事
及 涉
僑 防

刑 案
重 大
破 獲

案 件
刑 事
一 般
破 獲

案 件
竊 盜
破 獲

逃 犯
及查捕
道幫派
檢肅黑

違 法
貪 瀆
舉 發

贈
餽
受
拒

博
賭
締
取

作
衛 工
及 警
特 勤

作
工
察
督

工 作
社 調
保 防

救
防
害
災

考 核
績 效
業 務

服 勤
超 時

習
及 演
競 賽
專 案
各 項

警 政
警 學
推 行
革 新

務
服
民
為

他

其

項目別

 總　　　      　計
合          計
勛          章

 ︶
 任
 簡
 ︵
 監

 警 服  務  獎  章
警  察  獎  章
一 次 記 二 大 功
記 大 功 一 次
記  功  二  次
記  功  一  次
嘉  獎  二  次
嘉  獎  一  次
合          計
勛          章
服  務  獎  章

 ︶
 任
 薦
 ︵
 正

 警
警  察  獎  章
一 次 記 二 大 功
記 大 功 一 次
記  功  二  次
記  功  一  次
嘉  獎  二  次
嘉  獎  一  次
合          計
勛          章

︶ ︶
任 遇
   待
   佐
委 警
︵ ︵
 佐

 警
服  務  獎  章
警  察  獎  章
一 次 記 二 大 功
記 大 功 一 次
記  功  二  次
記  功  一  次
嘉  獎  二  次
嘉  獎  一  次

備            註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編製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
 填表說明：


